
一、为了加强学会秘书处各类文件资料的规范化管理,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水平,确保文件

资料的安全、合理使用文件资料,特此制定本制度、学会档案是指学会从事各项工作、活动

直接形成的对学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。

二、学会的档案由秘书处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负责收集整理,经秘书长审阅后统一归档.

由专人负责管理和保管,按照年度、类型形成档案目录。确保证学会的原始资料及单据齐全

完整、安全保密和使用方便。

三、学会档案工作的管理实行文体合一、纸质和电子文件合一的管理,对全部档案进行

统一管理。归档材料必须齐全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,便于查找利用。

四、档案归集范围包括 :收到文件、发布文件、工作计划、工作报告、工作总结、活动

总结、活动摄像和摄影、统计资料、财务资料、会议记录、决定、委托书、协议、合同通知

等具有参考价值的文件资料均属存档之列。

五、档案只有学会秘书处内部人员及本会领导可以借阅,任何外来人员不得借阅,必须严

格保密,不准泄露档案资料信息。

六、收到政府、相关部门或有关单位发来的文件、信函,要及时登记,交相关人员处理完

毕后归档保存 ;对于本学会文件,要经过秘书长审核、签发后,方可印发和存档。

七、借阅档案时,必须经秘书长比准,并办理借阅登记手续,方可外借,要按期归还,免丢

失,对超期借阅的档案应进行催还,如发现遗失必须及时汇报。

八、档案的保管期限为水久、长期和短期三种,从档案的所属年代的次年 1 月 1 日起计

算,计划、协议、协定、合同等有效文件,按其有效期满后 1 月 1 日期计算。

九、任何人非经允许不得销毁档案资料。到了销毁期的般档案,经秘书长同意后销毁,

重要档案须由秘书长审核并报经会长同意后方可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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